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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披露
及企业关
注的要点



• 主动披露是指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其违反海关
监管规定的行为并接受海关处理。

•走私行为、走私犯罪不在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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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注的要点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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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披露
的法律规
范性文件



主动
披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实

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
法》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61号

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32号

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78号

海关总署关于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相关
事宜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1号



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
主动向海关报告其违反海关监管规定
的行为，并接受海关处理的，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

《海关稽查
条例》



主动披露的进出口企业、单位，违反海关监管规定
的，海关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

处罚
对主动披露并补缴税款的进出口企业、单位，海关

可以减免滞纳金

《海关稽查
条例（实施
办法）》



企业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5万元以下罚
款的行为，不作为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

《海关企
业信用管
理办法》



企业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50万元以下
罚款的行为，不作为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

录

《海关总
署178号
公告》



下文详细解读

《海关总
署161号
公告》



海关总署
161号公告
的解读



涉税违规行为，

即影响税款征

收的违反海关

监管规定行为

不影响税款征收的

其他违规行为，如

影响海关统计准确

性、影响许可证件

管理等违规行为

适用
范围

不适
用于



不予处罚
的情形 在涉税违规

行为发生之
日起三个月
内向海关主
动披露，主
动消除危害
后果的

2

三个月后向海关主
动披露，漏缴、少
缴税款占应缴纳税
款比例10%以下，
或者漏缴、少缴税
款在人民币50万元
以下，且主动消除
危害后果

1

2



不再使用海关总署2016年第61号

公告所列的附件13《主动披露报告》

的格式，使用161号公告附件所列

的《主动披露报告表》，并需要随

附相关账簿、单证等材料

明确了向
海关报告
的要求



即原税款征收地海关或企业所在地

海关。一般来讲，各直属海关会另

行发文明确具体受理主动披露的办

事海关或机构

明确了受
理海关



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50

万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的行为，不

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

明确了对
信用状况
的影响



认证企业主动披露涉税违规行

为的，海关立案调查期间不暂

停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

明确了信
用管理措
施的实施



主动披露
实施中还
需注意的
问题



如何定义“涉税
违规行为”?



主动披露从轻、减轻
的处理标准需尽快出
台，并向社会公布



实践中掌
握的标准



滞纳金的减免
需要明确



政策实施中出现
的问题需要解决



结论



感谢观看！


